附件1： 
对外联系材料清单及说明
一、对外联系材料清单

1.奖学金申请表2份，请复印后英/德文填写，需保证字迹工整清晰。
2.个人简历（英/德文）。
3.高中会考证书、高中毕业证、高考成绩单、大学录取通知书、大学成绩单、大学毕业证及学位证、研究生成绩单、硕士毕业证及学位证（须提交中文复印件及德文或英文翻译件，翻译件上须加盖原就读学校的公章；若无法取得公章，亦可到各地公证处办理公证，提交公证件）。
4.两位教授的推荐信（中外导师均可，使用单位抬头信纸，英文/德文书写，需有教授手写签名）。
5.详细的研修计划（英/德文）。
6.德方教授邀请信复印件/电子版（须注明工作语言），有教授手写签字即可。
7.工作经历证明（需人事部门出具，如无可不附）。
8.其他附件（如实习证明、外语能力证明、获奖证明、发表物清单等）。
9.三张护照照片（白底）。
10.护照信息页复印件。
11.语言水平证明复印件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以上材料请使用A4纸按顺序整理，奖学金申请表两份，其他材料一份。请于2016年4月10日之前将以上材料寄至留学基金委欧洲事务部，邮件上注明“赛德尔申请材料”。 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A3楼13层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欧洲事务部（100044）
收件人：李玫、张逸菲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6093932/3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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